淄博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异地培训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专业技术资格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常住地
	  市      （区）县

	会计从业资格

证书号码
	
	会计从业资格证书
管辖地（市区县）
	

	工作单位名称
	
	个人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地址
	
	单位联系电话
	

	申请参加培训地
	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（区）县
	工作单位意见

       盖章

       年  月  日

	培训机构名称
	
	

	参加培训年度
	
	

	
	
	管辖地主管财政部门
审核意见

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申请原因
	
	

	申请人签名
	
	

	参加培训情况
	培训起止时间
	培 训 内 容
	考试（考核）成绩
	培训地主管财政
部门意见

	
	
	
	培训机构盖章

年  月  日
	盖章

年  月  日

	此表于     年   月   日交回
	此信息于    年   月   日记入本人档案


1.此表一式三份，经管辖地主管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，由培训机构填写参加培训情况，并由

培训地主管财政部门盖章；2.培训结束90日内，将此表（一份）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交回管辖地
主管财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。

